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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21〕112号 

 

 

关于《江西师范大学国家级科研项目 
申报立项激励措施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处（室、部、馆），各直附属单位： 

    《江西师范大学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立项激励措施（试行）》

已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实施。 

         

 

江西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1月 2日 

 

 

江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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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师范大学国家级科研项目 
申报立项激励措施（试行） 

 

国家级科研项目是推动学校科研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，也

是推动学校持续快速发展的“发动机”和“加速器”。抓好国家级

科研项目，既是教师发展的当务之急，也是增强学校发展后劲的

长远之策。为树牢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意识，进一步做好学校国

家级科研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，特制订以下措施。 

第一条  国家级科研项目列为职称评定业绩直通、优先条件 

（一）业绩直通项目 

1.人文社科类 

人文社科类 A1 类项目为职称评审的业绩直通条件，任现职

期间主持立项或完成 A1类项目，在符合职称评审资格的前提下，

可直接评定为教授（研究员）。 

2.理工科类 

理工科类 A2 类及以上项目为职称评审的业绩直通条件，任

现职期间主持立项或完成 A2类及以上项目，在符合职称评审资格

的前提下，可直接评定为教授（研究员）。 

（二）业绩优先项目 

1.人文社科类 

在符合职称评审资格的前提下，50 岁及以下的教学科研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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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、实验技术人员申报正高职称时，在学科内优先条件之一为：

任现职期间主持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(含专项，下同)1 项和完

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（主持立项与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

可以是同一个项目）。在符合职称评审资格的前提下，40 岁及以

下的教学科研人员、实验技术人员申报副高职称时，在学科内优

先条件之一为：任现职期间主持立项或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

项。 

2.理工科类 

在符合职称评审资格的前提下，50 岁及以下的教学科研人

员、实验技术人员申报正高职称时，在学科内优先条件之一为：

任现职期间主持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和完成国家

级项目 1项，或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项和新增

主持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 1项。在符合职称评审资格的前提下，

教学科研人员、实验技术人员申报副高职称时，在学科内优先条

件之一为：45岁及以下教师任现职期间主持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

金面上项目 1项，35岁及以下教师任现职期间主持立项或完成国

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项。 

第二条  改革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经费配套 

（一）人文社科类国家级项目 

取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配套经费，但在原立项工作量基础上

增加 A3类项目 800个工作量、A2类项目 1200个工作量、A1类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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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2000个工作量。 

（二）自然科学类国家级项目 

以下两种方案，教师自主选择： 

方案一，取消国家级自然科学项目配套经费，但在原立项工

作量基础上增加 A4 类项目 400 个工作量、A3 类地区项目 800 个

工作量、A3类青年项目 1200个工作量、A3面上项目 1600个工作

量、A3类其他项目 1600个工作量、A2类项目 4000个工作量、A1

类项目 6000工作量。 

方案二，给予国家级自然科学类项目配套经费，每个项目按

立项后学校实得经费（不含转出去的经费）的 25%配套，单个项

目配套经费 100万元封顶，但配套经费仅限于购置实验设备，且

在项目结题后的次年 4月底由财务处收回剩余配套经费。 

第三条  增设学院国家级项目立项绩效 

（一）人文社科类 

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绩效的奖励标准如下： 

（单位：万元/项） 

A1类项目 A2类项目 A3类项目 

7 3 1.5 

（二）自然科学类 

学院国家级自然科学项目立项绩效以选择方案一的项目数

为依据进行核算，奖励标准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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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单位：万元/项） 

A1类项目 A2类项目 

A3类项目 

A4项目 

面上项目 青年项目 地区项目 其他项目 

30 20 3 2 1.5 3 1 

学院国家级项目立项绩效列入学院的二次分配，用于专家接

待经费、专家咨询费及奖励本单位国家级项目申报有贡献的人员。 

第四条  调整国家级项目管理经费的分配和使用 

（一）统筹协调使用文理科项目管理经费。 

（二）国家级项目管理费的 30%下拨给各单位，主要用于国

家级项目申报工作以及辅导专家的咨询费。 

（三）国家级项目管理费的 30% 用于国家级项目申报绩效考

核，奖励优秀单位、先进个人等。 

（四）国家级项目管理费的 40% 用于学校科研事业管理。 

第五条  国家级项目认定标准参照《江西师范大学纵向科研

项目分级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发〔2020〕71号）。 

第六条  以上措施从 2021 年立项的项目起执行，其中，国

家级科研项目作为职称评定业绩直通、优先条件的措施从 2023

年起执行。此前相关管理规定与本措施不一致的，以本措施为准。 

第七条  本措施由社会科学处、科学技术处、人事处、财务

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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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纪委，党群各部门。 

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1月 2日印发 


